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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有 關 發 展 及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的 進 度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發 展 及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的 最 新 情

況 。   

背 景  

2.  政 府 於 2004 年 公 布 設 立 一 個 資 歷 架 構 ， 作 為 推 動 終 身 學

習 的 平 台 ， 藉 此 提 升 勞 動 人 口 的 整 體 競 爭 力 。 資 歷 架 構 是 一

個 七 級 的 資 歷 制 度 ， 涵 蓋 學 術 、 職 業 和 持 續 教 育 界 別 的 資

歷 。 所 有 獲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資 歷 都 已 通 過 質 素 保 證 。  

3.  自 2004 年 後 ， 教 育 局 一 直 與 有 關 各 方 (包 括 僱 主 、 僱 員 、

工 會 、 專 業 團 體 、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構 )緊 密 合 作 ， 共 同 建 立 資 歷

架 構 的 基 礎 建 設 。 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》 ( 第 592

章 )(“ 評 審 條 例 ” )於 2008 年 5 月 5 日 全 面 生 效 ， 為 資 歷 架 構

下 的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提 供 了 法 律 框 架 。 資 歷 架 構 亦 於 同 日 正 式

推 出 。  

資 歷 架 構 的 最 新 發 展  

質 素 保 證 機 制  

4.  根 據 評 審 條 例 ，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(評 審 局 )獲 指

定 為 評 審 當 局 ， 負 責 確 保 學 術 和 職 業 資 歷 及 其 相 關 課 程 的 質

素 。 為 履 行 新 增 職 責 ， 評 審 局 已 重 組 架 構 ， 並 制 訂 新 的 營 運

模 式 ， 包 括 評 審 方 式 及 程 序 ， 以 配 合 資 歷 架 構 的 要 求 及 標

準 。 這 些 營 運 模 式 已 分 階 段 推 出 ， 包 括 為 處 理 大 量 評 審 申 請

而 新 設 計 的  “ 群 集 評 審 方 式 ” 。 評 審 局 會 根 據 所 得 經 驗 和 培

訓 機 構 的 意 見 ， 不 斷 檢 討 及 改 進 這 些 模 式 。  

立法會 CB(2)2176/08-09(03)號文件 



   2

5.  資 歷 架 構 下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的 其 中 一 環 ， 是 由 教 育 局 局 長

委 任 上 訴 委 員 會 ， 處 理 因 不 服 評 審 局 的 評 審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

訴 。 此 外 ， 規 則 委 員 會 亦 已 成 立 ， 並 已 舉 行 會 議 ， 制 訂 規 則

以 規 管 上 訴 的 實 施 和 程 序 。 上 訴 委 員 會 至 今 收 到 一 個 上 訴 個

案 ， 但 該 個 案 其 後 已 被 上 訴 人 撤 回 。  

資 歷 名 冊  

6.  資 歷 名 冊 於 評 審 條 例 生 效 後 設 立 。 資 歷 名 冊 是 一 個 網 上

中 央 資 料 庫 ， 載 錄 已 通 過 質 素 保 證 並 獲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資 歷

和 相 關 的 課 程 資 料 。 截 至 2009 年 6 月 底 ， 資 歷 名 冊 上 登 記 有

約 5,600 個 學 術 和 職 業 資 歷 ， 有 關 資 歷 的 分 類 細 項 見 附 件 。

資 歷 名 冊 的 點 擊 率 已 達 204,000 人 次 ， 顯 示 越 來 越 多 有 志 進 修

的 人 認 識 和 經 常 使 用 資 歷 名 冊 。 為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把 資 歷 登 記

在 資 歷 名 冊 上 ， 我 們 亦 已 推 出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費 用 津 貼 計 劃 。  

行 業 主 導 的 發 展  

7.  為 確 保 教 育 及 培 訓 課 程 能 切 合 行 業 的 人 力 需 求 ， 我 們 協

助 各 行 業 成 立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( 諮 委 會 ) ， 負 責 制 訂 行 業

的 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。 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列 明 有 關 行 業 的 從

業 員 在 不 同 範 疇 所 需 具 備 的 技 能 、 知 識 和 成 效 標 準 ， 同 時 提

供 一 個 基 礎 ， 以 便 培 訓 機 構 設 計 符 合 業 界 需 求 的 培 訓 課 程 。  

8.  至 今 ， 我 們 已 為 12 個 行 業
1
成 立 了 諮 委 會 ； 這 些 行 業 的 僱

員 超 過 76 萬 名 (約 佔 勞 動 人 口 的 20%)。 在 這 12 個 諮 委 會 中 ，

8 個 已 經 制 訂 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， 另 外 兩 個 諮 委 會 亦 已 備 妥

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的 擬 稿 ， 並 正 廣 泛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。 至 於 餘

下 兩 個 諮 委 會 ， 草 擬 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的 工 作 亦 快 將 完 成 。  

9.  截 至 2009 年 6 月 底 ， 培 訓 機 構 按 照 已 制 訂 的 《 能 力 標 準

說 明 》 開 辦 逾 100 個 課 程 。 報 讀 這 些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為 本 課 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印刷及出版業、鐘錶業、中式飲食業、美髮業、物業管理業、機電業、珠寶業、美容

業、物流業、汽車業、資訊科技及通訊業和銀行業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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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學 員 逾 5,000 名 ， 他 們 對 於 課 程 的 內 容 是 否 符 合 實 際 工 作

需 要 ， 令 他 們 可 以 學 以 致 用 ， 普 遍 給 予 正 面 評 價 。  

10.  我 們 會 繼 續 接 觸 僱 主 、 僱 員 、 專 業 團 體 及 其 他 相 關 人

士 ， 以 期 為 其 他 行 業 成 立 更 多 諮 委 會 。   

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 

11.  為 鼓 勵 和 促 進 僱 員 持 續 進 修 ， 我 們 發 展 了 過 往 資 歷 認 可

機 制 ， 正 式 確 認 僱 員 在 工 作 上 獲 取 的 知 識 、 技 能 和 經 驗 。 過

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由 2008 年 6 月 起 ， 以 試 點 形 式 ，  在 三 個 行

業
2

運 作 ， 為 期 兩 年 。 我 們 徵 詢 相 關 諮 委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已 委 任

職 業 訓 練 局 為 三 個 行 業 擔 任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評 估 機 構 。  

12.  我 們 最 近 就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的 實 施 情 況 進 行 了 中 期 檢

討 。 截 至 2009 年 6 月 底 ， 評 估 機 構 一 共 收 到 約 800 份 評 估 申

請 ， 涉 及 不 同 資 歷 級 別 的 2,300 個 能 力 單 元 組 合 。 大 部 分 申

請 人 (逾 90%)都 成 功 地 通 過 評 估 測 試 ， 並 獲 頒 資 歷 證 明 書 ， 確

認 所 具 備 的 能 力 。 如 申 請 人 不 能 通 過 評 估 測 試 ， 而 希 望 再 進

行 測 試 ， 評 估 機 構 會 提 供 免 費 輔 導 服 務 ， 為 再 測 試 作 好 準

備 。  

13.  申 請 人 的 回 應 顯 示 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整 體 上 運 作 有

效 ， 評 估 程 序 亦 大 致 公 平 暢 順 。 持 份 者 的 諮 詢 亦 顯 示 在 過 渡

期
3
的 較 後 部 分 將 會 有 較 高 的 參 與 率 。  

14. 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和 檢 討 試 行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同 時 ， 我 們 亦

正 進 行 諮 詢 有 關 團 體 ， 關 於 擴 大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的 範 圍 ，

涵 蓋 其 他 已 完 成 制 訂 《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》 並 準 備 為 僱 員 實 施 該

機 制 的 行 業 。 我 們 將 繼 續 與 諮 委 會 成 員 (包 括 商 會 、 工 會 、 僱

主 、 僱 員 和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)舉 行 簡 介 會 ， 講 解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鐘錶業、美髮業和印刷及出版業  

3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每個行業設立一個五年的過渡期。在過渡期內，僱員可以年資確認

資歷架構 1 至 3 級的資歷，無需進行評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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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的 目 的 和 程 序 。 我 們 亦 會 徵 詢 諮 委 會 意 見 ， 考 慮 在 相 關 行

業 內 設 立 多 於 一 個 評 估 機 構 的 需 要 。  

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 

15.  為 支 持 資 歷 架 構 的 推 行 ， 我 們 已 推 出 數 個 財 政 支 援 計

劃 ， 包 括 培 訓 機 構 的 評 審 資 助 、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費 用 津 貼 、 給

予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的 評 估 機 構 的 評 審 及 開 展 工 作 資 助 ， 以

及 向 僱 員 發 還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的 評 估 費 用 。 截 至 2009 年 6

月 底 ， 共 有 168 所 培 訓 機 構 申 請 資 助 ， 用 以 評 審 約 2,600 項 資

歷 ， 以 及 把 這 些 資 歷 登 記 在 資 歷 名 冊 上 。 合 資 格 獲 發 資 歷 名

冊 登 記 津 貼 的 資 歷 共 有 約 3,700 項 。 至 今 ， 根 據 這 些 財 政 支

援 計 劃 發 放 給 合 資 格 培 訓 機 構 的 款 項 合 共 約 700 萬 元 。 我 們

預 計 ， 當 培 訓 機 構 就 提 交 課 程 給 評 審 局 評 審 的 工 作 預 備 妥

當 ， 申 請 數 目 便 會 增 加 。  

宣 傳 和 推 廣  

16.  為 提 升 大 眾 市 民 對 資 歷 架 構 的 認 識 ， 我 們 已 經 透 過 不 同

渠 道 和 媒 介 宣 傳 資 歷 架 構 。 這 些 活 動 包 括 在 電 視 和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、 在 港 鐵 站 和 大 型 商 場 舉 辦 展 覽 會 和

巡 迴 展 覽 、 接 受 報 章 和 電 台 訪 問 、 在 教 育 資 訊 博 覽 會 舉 辦 講

座 、 設 立 資 歷 架 構 網 站 等 。 在 2009 年 起 ， 我 們 推 行 推 廣 計

劃 ， 加 強 宣 傳 。 我 們 為 學 界 舉 辦 逾 20 個 資 歷 架 構 講 座 和 研 討

會 ， 並 為 業 界 從 業 員 舉 辦 逾 130 個 講 座 ／ 研 討 會 。 我 們 計 劃

在 未 來 數 年 會 進 一 步 加 強 宣 傳 工 作 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7.  資 歷 架 構 在 2008 年 5 月 開 始 實 施 ， 現 時 仍 處 於 起 步 階

段 。 我 們 會 監 察 資 歷 架 構 下 各 個 制 度 和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並 會 視

乎 情 況 ， 考 慮 加 以 調 整 ， 以 期 更 有 效 地 支 援 資 歷 架 構 的 發

展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以 平 穩 及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， 並 會

把 重 點 放 在 已 成 立 諮 委 會 的 行 業 ， 為 資 歷 架 構 的 進 一 步 發 展

奠 定 穩 固 的 基 礎 。 我 們 亦 時 刻 緊 記 與 不 同 界 別 的 持 份 者 保 持

緊 密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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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請 委 員 知 悉 本 文 件 有 關 發 展 和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的 最 新 情

況 。 我 們 日 後 會 繼 續 向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進 展 。   

 

 

教 育 局  

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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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已 登 記 於 資 歷 名 冊 的 資 歷 細 目  

(截 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) 

 

 類 別  資 歷 數 量  

1 經 大 學 及 其 他 具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院

校 頒 授 的 資 歷  

1,982 

 

2  非 具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院 校 頒 授 的 資

歷  

3,462 

3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的 資 歷  125 

 總 數  5,569  

 

 

 


